附件2：
宁波市市本级博士后工作资助政策
	序号
	项目名称
	资助对象
	具体内容

	1
	建站资助经费
	新获批设站单位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国家级）：100万元，一次性拨付。浙江省企业博士后工作站（省级）：50万元，分次核拨，每招收1名博士后人员给予10万元，直至50万元核拨到位。市级：20万元。设站层级提升后，按相应标准予以补足。 

	2
	日常资助经费
	设站单位
	我市博士后设站单位招收博士后人员进站并完成科研项目开题后，可申请一次性日常资助经费，标准为5万元/人。另加区县配套合计最高可达30万元。

	3
	生活补贴经费
	进站博士后研究人员
	我市博士后设站单位新招收的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后可申请一次性生活补贴经费。标准为：工作站全职博士后30万元/人，工作站在职博士后和流动站博士后15万元/人。生活补贴分2年拨付。另加区县配套合计最高可达60万元。

	4
	出站留甬工作补助经费
	出站留甬工作博士后研究人员
	到我市各设站单位从事博士后研究的人员，出站1年内留甬初次就业并签订5年及以上工作合同的，可申请总额50万元的补助（每年10万元，分5年发放）。其中，出站后留企业工作的，按接收单位的税收隶属关系，由市或区县（市）级财政全额承担；出站后留事业单位工作的，按接收单位的行政隶属关系，由市或区县（市）级财政承担35万元，其余部分可由接收单位资助。

	5
	择优资助配套经费
	博士后科研项目
	对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或浙江省博士后科研项目择优资助的项目，按1：1比例给予配套资助。

	6
	推荐招收奖励经费
	人才中介机构
	对主动为我市工作站推荐并成功招收博士后人员的人才中介机构，每推荐成功1名给予2万元的奖励，县（市）区予以相应配套奖励。

	7
	优秀博士后奖励经费
	博士后研究人员及博士后管理人员
	每3年开展一次优秀博士后的评选表彰活动，优秀博士后一次性奖励1万元，优秀博士后工作者一次性奖励5千元，优秀博士后工作站授予铜牌。


[bookmark: _GoBack]注：宁波市下属区县市另行配套政策补助支持（详见各需求表）。
